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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者
康
子
仁
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新
總
統
賴
清

德
二
十
日
正
式

上
任
�
他
在
就

職
演
說
中
強
調

中
華
民
國
與
中
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
﹁
互
不
隸
屬
﹂

�
稱
有
中
華
民

國
國
籍
者
為
國
民
�
言
外
之
意
不
承
認
大
陸
同
胞
為
中
華
民

國
國
民
�
呼
籲
對
岸
停
止
對
台
灣
文
攻
武
嚇
�
強
調
新
政
府

將
秉
持
﹁
四
個
堅
持
﹂
�
不
卑
不
亢
�
維
持
現
狀
�
並
提
及

﹁
無
論
是
中
華
民
國
�
中
華
民
國
台
灣
�
還
是
台
灣
﹂
都
是

我
們
國
家
的
名
稱
�
更
在
最
後
高
喊
�
要
讓
﹁
台
灣
﹂
成
為

國
際
上
令
人
尊
敬
的
偉
大
國
家
�

　

賴
清
德
在
演
說
中
�
共
提
到
﹁
台
灣
﹂
七
十
七
次
�
﹁
中

華
民
國
﹂
九
次
�
﹁
中
華
民
國
台
灣
﹂
三
次
�
提
及
一
次
︽
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︾
�
但
未
提
及
︽
兩
岸
人
民
關
係
條
例
︾
�

賴
清
德
在
就
職
演
說
開
頭
提
及
�
將
依
據
中
華
民
國
憲
政
體

制
�
肩
負
帶
領
國
家
勇
往
前
進
的
重
責
大
任
�

　

賴
表
示
新
政
府
將
秉
持
﹁
四
個
堅
持
﹂
�
不
卑
不
亢
�
維

持
現
狀
�
呼
籲
﹁
中
國
﹂
停
止
對
台
灣
文
攻
武
嚇
�
他
認
為

�
如
果
國
家
領
導
人
以
人
民
福
祉
為
最
高
考
量
�
那
麼
台
海

和
平
�
互
利
互
惠
�
共
存
共
榮
�
應
是
彼
此
共
同
的
目
標
�

　

賴
清
德
希
望
﹁
中
國
﹂
正
視
中
華
民
國
存
在
的
事
實
�
尊

重
台
灣
人
民
的
選
擇
�
拿
出
誠
意
�
和
台
灣
民
選
合
法
的
政

府
�
在
對
等
�
尊
嚴
的
原
則
下
�
以
對
話
取
代
對
抗
�
交
流

取
代
圍
堵
�
進
行
合
作
�
可
以
先
從
重
啟
雙
邊
對
等
的
觀
光

旅
遊
�
及
學
位
生
來
台
就
學
開
始
�
一
起
追
求
和
平
共
榮
�

　

賴
清
德
說
�
﹁
我
們
有
追
求
和
平
的
理
想
�
但
不
能
有
幻

想
﹂
�
在
﹁
中
國
﹂
尚
未
放
棄
武
力
犯
台
之
下
�
國
人
應
該

了
解
：
即
使
全
盤
接
受
﹁
中
國
﹂
的
主
張
�
放
棄
主
權
�
﹁

中
國
﹂
併
吞
台
灣
的
企
圖
並
不
會
消
失
�

　

賴
清
德
指
出
�
面
對
來
自
﹁
中
國
﹂
的
各
種
威
脅
滲
透
�

必
須
展
現
守
護
國
家
的
決
心
�
提
升
全
民
保
家
衛
國
的
意
識

�
健
全
國
安
法
制
�
並
且
積
極
落
實
﹁
和
平
四
大
支
柱
行
動

方
案
﹂
�
強
化
國
防
力
量
�
建
構
經
濟
安
全
�
展
現
穩
定
而

有
原
則
的
兩
岸
關
係
領
導
能
力
�
以
及
推
動
價
值
外
交
�
跟

全
球
民
主
國
家
肩
並
肩
�
形
成
和
平
共
同
體
�
來
發
揮
威
懾

力
量
�
避
免
戰
爭
發
生
�
靠
實
力
達
到
和
平
的
目
標
�

　

賴
清
德
表
示
�
根
據
︽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︾
�
中
華
民
國
主

權
屬
於
國
民
全
體
�
他
強
調
�
﹁
有
中
華
民
國
國
籍
者
�
為

中
華
民
國
國
民
﹂
�
由
此
可
見
中
華
民
國
與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
國
互
不
隸
屬
�
每
一
個
人
都
要
團
結
�
愛
護
國
家
；
任
何
一

個
政
黨
�
都
要
反
併
吞
�
護
主
權
�
不
可
為
了
政
權
犧
牲
國

家
主
權
�
賴
清
德
指
出
�
全
體
國
人
不
分
族
群
�
也
不
論
先

來
後
到
�
只
要
認
同
台
灣
�
都
是
這
個
國
家
的
主
人
�
﹁
無

論
是
中
華
民
國
�
中
華
民
國
台

灣
�
或
是
台
灣
�
皆
是
我
們
自

己
或
國
際
友
人
稱
呼
我
們
國
家

的
名
稱
�
都
一
樣
響
亮
﹂
�

就
職
演
說

賴強
調兩國互不隸屬 77次台灣提

指依憲法體制帶領國家 未提兩岸人民條例 稱有中華民國籍為國民 技巧劃開大陸 
　↖中華民國第十六任總

統賴清德與副總統蕭美琴

二十日在就職典禮上加入

原住民族表演。（路透）

　↓總統賴清德發表就職

演說。 （路透）

陸:賴充分暴露台獨工作者本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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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仁
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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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統
賴
清
德
發
表
的
五
二
０
就
職
演
說
�
針

對
兩
岸
論
述
部
分
�
大
陸
國
台
辦
回
應
�
賴
清

德
的
講
話
充
分
暴
露
了
其
台
獨
工
作
者
的
本
性

�
強
調
﹁
對
於
任
何
形
式
的
台
獨
分
裂
行
徑
�

我
們
決
不
容
忍
�
決
不
姑
息
﹂
�
大
陸
外
交
部

更
怒
嗆
�
﹁
台
獨
是
死
路
一
條
﹂
�

　

國
台
辦
發
言
人
陳
斌
華
表
示
�
當
前
台
海
形

勢
複
雜
嚴
峻
�
根
源
在
於
民
進
黨
頑
固
堅
持
台

獨
分
裂
立
場
�
拒
不
承
認
體
現
﹁
一
個
中
國
﹂

原
則
的
九
二
共
識
�
勾
連
外
部
勢
力
不
斷
進
行

謀
﹁
獨
﹂
挑
釁
�

　

陳
斌
華
指
出
�
﹁
台
灣
地
區
領
導
人
﹂
的
講

話
頑
固
堅
持
台
獨
立
場
�
大
肆
宣
揚
分
裂
謬
論

�
煽
動
兩
岸
對
立
對
抗
�
妄
圖
倚
外
謀
獨
�
以

武
謀
獨
�
他
認
為
�
要
和
平
不
要
戰
爭
�
要
發

展
不
要
衰
退
�
要
交
流
不
要
分
離
�
要
合
作
不

要
對
抗
�
是
台
灣
的
主
流
民
意
�
而
賴
清
德
罔

顧
民
意
�
逆
流
而
動
�
釋
放
了
謀
獨
挑
釁
�
破

壞
台
海
和
平
穩
定
的
危
險
訊
號
�
充
分
暴
露
其

台
獨
工
作
者
的
本
性
�

　

陳
斌
華
說
�
大
陸
與
台
灣
同
屬
﹁
一
個
中
國

﹂
�
台
灣
是
﹁
中
國
﹂
不
可
分
割
的
一
部
分
；

台
獨
與
台
海
和
平
水
火
不
容
�
大
陸
解
決
台
灣

問
題
�
完
成
國
家
統
一
的
意
志
堅
如
磐
石
�
維

護
國
家
主
權
和
領
土
完
整
的
能
力
堅
不
可
摧
�

反
對
台
獨
分
裂
和
外
來
干
涉
的
行
動
堅
決
有
力

�
﹁
對
於
任
何
形
式
的
台
獨
分
裂
行
徑
�
我
們

決
不
容
忍
�
決
不
姑
息
�
﹂

　

對
於
賴
清
德
在
就
職
演
說
中
強
調
兩
岸
互
不

隸
屬
�
大
陸
外
交
部
發
言
人
汪
文
斌
回
應
�
他

要
強
調
的
是
�
台
獨
是
死
路
一
條
�
不
管
打
著

什
麼
幌
子
�
什
麼
旗
號
�
推
行
台
獨
分
裂
都
註

定
失
敗
�

　

陸
委
會
晚
間
回
應
表
示
�
台
灣
民
主
成
就
獲

得
國
際
社
會
一
致
肯
定
�
將
循
負
責
任
態
度
維

護
台
海
和
平
穩
定
現
狀
�
呼
籲
對
岸
正
視
中
華

民
國
存
在
事
實
�

怒嗆「台獨是死路一條」 陸委會籲對岸正視我存在事實

　↑總統、副總統就職典禮慶祝大會二十日在總統府前舉行

，台北市長蔣萬安（前排左起）、桃園市長張善政、台中市

長盧秀燕、台南市長黃偉哲、高雄市長陳其邁出席觀禮。

（中央社）

認「煽動兩岸對立對抗」

賴:三黨不過半是全民選
擇新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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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
子
仁
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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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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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
對
二
十
一
日
立
法
院
將
再
度
上

演
朝
野
對
抗
�
總
統
賴
清
德
二
十
日

在
就
職
演
說
中
表
示
�
﹁
三
黨
不
過

半
﹂
的
立
法
院
是
全
民
選
擇
的
新
模

式
�
立
法
院
的
議
事
運
作
應
該
遵
守

程
序
正
義
�
多
數
尊
重
少
數
�
少
數

服
從
多
數
�
才
能
避
免
衝
突
；
當
朝

野
政
黨
推
動
法
案
都
能
夠
合
乎
憲
法

�
秉
持
﹁
人
民
至
上
﹂
�
﹁
國
家
優

先
﹂
的
精
神
時
�
國
政
自
然
順
利
推

展
�

　

賴
清
德
表
示
�
二
月
上
任
的
新
國

會
是
台
灣
時
隔
十
六
年
後
再
次
出
現

﹁
三
黨
不
過
半
﹂
的
立
法
院
�
這
是

全
民
選
擇
的
新
模
式
�
代
表
朝
野
政

黨
都
能
分
享
各
自
的
理
念
�
也
將
共

同
承
擔
國
家
的
種
種
挑
戰
�
然
而
�

全
民
對
於
政
黨
的
理
性
問
政
也
有
很

大
的
期
待
；
政
黨
在
競
爭
之
外
�
也

應
該
有
合
作
的
信
念
�
國
家
才
能
踏

出
穩
健
的
步
伐
�

　

賴
清
德
強
調
�
立
法
院
的
議
事
運

作
﹁
應
該
遵
守
程
序
正
義
�
多
數
尊

重
少
數
�
少
數
服
從
多
數
�
才
能
避

免
衝
突
�
維
持
社
會
的
安
定
和
諧
﹂

�
在
民
主
社
會
�
人
民
的
利
益
至
上

�
這
是
民
主
的
根
本
；
國
家
的
利
益

優
先
於
政
黨
的
利
益
�
這
是
政
黨
的

天
職
�
當
朝
野
政
黨
推
動
法
案
都
能

夠
合
乎
憲
法
�
秉
持
﹁
人
民
至
上
﹂

�
﹁
國
家
優
先
﹂
的
精
神
時
�
國
政

自
然
順
利
推
展
�

　

賴
清
德
指
出
�
行
政
院
長
卓
榮
泰

率
領
的
內
閣
團
隊
�
將
優
先
解
決
對

社
會
有
益
�
朝
野
有
共
識
的
議
題
�

以
積
極
行
動
�
創
新
思
維
�
解
決
民

瘼
回
應
民
意
�
服
務
人
民
�
他
對
未

來
中
央
和
地
方
的
互
相
合
作
�
行
政

和
立
法
的
協
調
運
作
寄
予
厚
望
；
也

希
望
跟
所
有
國
人
攜
手
努
力
�
一
起

深
化
台
灣
的
民
主
�
維
護
印
太
的
和

平
�
促
進
世
界
的
繁
榮
�

盼少數服從多數 多數尊重少數 共同承擔國家挑戰

立院朝野對抗

　←總統賴清德（中左）、副總統

蕭美琴（中，白衣者）陪送卸任總

統蔡英文（中右）離開總統府。

（中央社）

　

本
報
綜
合
報
導

　

前
總
統
蔡
英
文
二
十
日
在
總
統
賴

清
德
伉
儷
�
副
總
統
蕭
美
琴
陪
同
下

�
走
出
總
統
府
�
搭
車
離
去
前
�
蔡

英
文
向
賴
�
蕭
說
﹁
加
油
﹂
�
她
也

向
一
旁
的
第
一
夫
人
吳
玫
如
說
�
﹁

妳
會
比
較
辛
苦
﹂
�
隨
後
搭
車
離
開

總
統
府
�

　

蔡
英
文
回
到
台
北
市
敦
化
南
路
寓

所
後
�
拎
著
兩
隻
愛
貓
蔡
想
想
與
阿

才
�
在
寓
所
社
區
大
門
口
跟
守
候
媒

體
打
招
呼
�
心
情
顯
得
相
當
自
在
�

輕
鬆
�

　

記
者
問
﹁
有
沒
有
如
釋
重
負
的
感

覺
？
﹂
蔡
英
文
幽
默
地
說
：
﹁
有
�

不
過
這
兩
隻
蠻
重
的
﹂
；
記
者
再
問

搬
家
後
的
電
器
是
否
已
購
買
？
蔡
英

文
先
說
﹁
聽
不
到
﹂
�
待
記
者
再
重

複
提
問
�
蔡
英
文
說
�
﹁
買
了
�
買

了
�
謝
謝
�
謝
謝
﹂
�
隨
後
拎
起
兩

隻
貓
進
入
寓
所
�

　

蔡
英
文
中
午
在
臉
書
發
文
�
她
說

�
﹁
今
天
是
總
統
賴
清
德
�
副
總
統

蕭
美
琴
正
式
就
職
的
日
子
�
她
要
祝

福
兩
位
新
任
總
統
�
副
總
統
一
切
順

利
�
相
信
他
們
將
會
繼
續
帶
領
台
灣

大
步
向
前
�
為
國
家
帶
來
更
多
的
進

步
和
發
展
�
台
灣
�
必
將
更
加
耀
眼

﹂
�
蔡
英
文
說
�
她
也
卸
下
了
總
統

的
職
位
�
謝
謝
台
灣
人
民
八
年
來
的

相
伴
與
支
持
�
她
會
繼
續
在
不
同
的

位
置
�
用
不
同
的
角
色
�
為
台
灣
打

拚
�

　

蔡
英
文
幕
僚
則
表
示
�
蔡
英
文
卸

任
總
統
後
�
將
兌
現
二
０
一
六
年
推

動
年
金
改
革
時
所
作
承
諾
�
卸
任
總

統
每
月
二
十
五
萬
元
禮
遇
金
�
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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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出總統府 蔡:在不同位置打拚
將兌現2016年承諾 卸任禮遇金領8萬6 餘16萬捐作公益


